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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補充公告

(1)持續關連交易及須予披露交易－與五礦財務公司簽署 

新金融服務協議

(2)持續關連交易－與中國五礦簽署新框架協議

(3)調整新金融服務協議下存款服務年度上限

及

(4)延遲寄發通函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3月28日的公告（簡稱「該公告」），其中內容有關：
(1)董事會批准通過本公司與中國五礦的附屬公司五礦財務公司訂立新
金融服務協議。據此，五礦財務公司將向本集團提供綜合授信服務、存
款服務及其他金融服務；(2)董事會批准通過本公司與中國五礦訂立新
框架協議，以繼續與中國五礦集團開展多個類別的交易；及 (3)一份載有
該公告事項之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函件（均就該
公告事項提供意見）的通函（簡稱「該通函」）將於2024年5月27日或之前向
股東寄發。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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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五礦財務公司簽署新金融服務協議

本公司於2024年5月16日與五礦財務公司簽署了新金融服務協議，倘獲
獨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期限由 2025年1月1日起至 2027年12月
31日止。除本公告所披露外，該公告所披露的新金融服務協議的內容維
持不變，有關詳情可參考該公告。

與中國五礦簽署新框架協議

本公司於2024年5月16日與中國五礦簽署了綜合原料、產品和服務互供協議，
倘獲獨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期限自 2025年1月1日起至 2025年
12月31日止。該公告所披露的新框架協議的內容維持不變，有關詳情可
參考該公告。

調整新金融服務協議下存款服務年度上限

為進一步提升資金管理水平，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降低貨幣資金存量規
模，於2024年5月16日，本公司第三屆董事會第五十九次會議同意本公司
調減新金融服務協議項下的2025年至2027年存款服務交易年度上限額度。
具體調整如下：

單位：人民幣萬元

交易類別 年度

原建議

年度上限

調整後建議

年度上限

本集團在五礦財務公司的每日
最高存款餘額註

2025 1,700,000 1,500,000

2026 1,800,000 1,500,000

2027 1,900,000 1,500,000

註： 指截至2025年、2026年及 202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於任何特定日期在五礦
財務公司的最高存款餘額。包含已發生應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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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調整年度上限額度有利於加速資金週轉，實現資金效益最大化，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新金融服務協議項下其他條款保持不變。

延遲寄發通函

由於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準備及落實載於該通函內的若干資料，本公
司預期該通函將於2024年6月3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上市規則涵義

就新金融服務協議項下之存款服務而言，在調整年度上限額度後，每日
最高存款餘額（包括應計利息）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持續關連交易需遵守申報、公告、年度審核、
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此外，新金融服務協議項下之存款服務按
上市規則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計算超過5%但低於25%，新金融
服務協議項下之存款服務亦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王震

聯席公司秘書

北京，中國
2024年5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建光先生；非執行董事：郎加
先生及閆愛中先生（職工代表董事）；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紀昌先生、
劉力先生及吳嘉寧先生。

* 僅供識別


